[bookmark: _GoBack]附件1
职称评审报审材料清单
    一、报审材料清单
    1.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推荐函。
2.《山西省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一式5份（贴2寸免冠红底照片），5份均须提交原件，不得提交复印件；近5年《山西省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
3.本单位三公示结果证明材料（包括公示现场图片或网站截图）。
4.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5.本人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6.执业证复印件。
     7.现任专业职务任职资格及资格聘任证书（或任职文件）复印件（四级律师不提供）。
8.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近2年未受过行政处罚、行业处分、刑事处罚的证明。
    9.所在单位出具的任现职期间办证量证明。
    10.任现职期间接受继续教育情况的证明。
    11.任现职以来能反映本人专业技术水平、业绩、贡献方面的证书、奖状等相关材料的复印件。
    12.业绩成果证明材料：
（1）论文复印件。每一篇论文的复印件须复印封面、目录、正文和版权页。其中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应附加盖单位印章的学术刊物网上检索页。
（2）案例复印件。案例是指省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编制收录的优秀案例。
（3）著作复印件。著作是指有全国统一书号，经正规出版公开发行的本专业论著、译著。著作应复印封面、前言（编著说明）、目录和版权页（A4纸复印），并附加盖单位印章的学术刊物网上检索页。
    （4）担任法律顾问提出的经相关部门采纳的有理论价值的决策性意见书复印件，意见书有顾问单位的意见并加盖公章。
（5）代理意见的复印件，判决书复印件。
（6）为市级以上重点项目的谈判提供的法律意见书复印件，意见书有项目单位的意见并加盖公章。
     13.专业技术工作总结一式5份（2000字左右），一份装订在评审材料中，其余4份不装订。内容应能反映参加律师工作后的业务工作情况和学术水平，重点是近五年来的工作情况。
    14.参评案件卷宗目录复印件。
    15.三级律师提供任现职以来独立承办的疑难复杂卷宗二个，四级律师提供本人独立办理案件的卷宗二个。
    16.近期小二寸红底照片1张。（背面标明姓名、单位和执业证号）
二、报审材料相关要求
1.报审的材料要真实规范，手续齐全，并统一使用A4纸双面打印（复印）；材料中的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印章。
2.第3—14项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并制作目录，标明页码。
3.案件卷宗须为完整档案。
    4.《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和专业技术工作总结电子版发送至邮箱sftlgc@163.com，文件名为“单位+姓名+申报职称”。
5.报审材料整理完整后，打印《报审材料目录》一份，并将其粘贴在报送材料袋上，同时在材料袋上注明申报人姓名、单位、申报职称、联系电话。


